
臺北市立成功高級中學師生獎勵實施要點 
95.9.20 核定 
96.6.27 修訂 
97.7.11 修訂 

一、目的：為鼓勵師生教學相長效果，提升競爭力，爭取競賽佳績，以建立優良校風，特訂

定本要點。 

二、獎勵對象：本校全體師生。 

三、獎勵範圍： 

(一)本校學生經學校推派，代表本校參加校際各項學藝、體育競賽成績優異者。 

(二)本校同仁經學校推派，代表本校參加教育行政主管機關或社教機構主辦之校際競賽成

績優異者。 

(三)本校同仁指導同學參加校際各項學藝、體育競賽成績優異者。 

四、獎勵標準： 

(一)學生代表學校參加校際比賽成績優異者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優等） 

第三名 

（甲等、

優選） 

第四名 第五名 第六名 佳作 

全國性 2000 1500 1000 800 500 300 100 

全市性 1000 800 500 300 200 100  

區域性 300 200 100     

(二)教職員工參賽成績優異者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優等） 

第三名 

（甲等、

優選） 

第四名 第五名 第六名 佳作 

全國性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200 

全市性 2000 1500 1000 800 500 300 100 

(三)教師指導同學參賽成績優異者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優等） 

第三名 

（甲等、

優選） 

第四名 第五名 第六名 佳作 

全國性 2000 1500 1000 800 500 300 100 

全市性 1000 800 500 300 200 100  

 

(四)體育競賽屬全國，錄取第七名，獎勵 200 元，第八名，獎勵 100 元。 

(五)北市分區（如東、南、西、北等）競賽（獎狀為教育局具名者）視同全市性。 

(六)獲校際團體獎者，依個別獎獎勵金加倍鼓勵。 



(七)佳作獎勵額度，依該競賽項目性質簽核。 

五、各項學藝、體育競賽獲獎，由各承辦單位造冊，經 校長核可後頒發；教職員工參賽及教

師指導同學參賽獲獎，於每學期期末前各處室彙整，經 校長核可後，於期末校務會議頒

發。 

六、同一性質競賽，擇優獎勵。 

七、本要點所需之經費，由本校年度預算補助及獎勵費、班級自治費、合作社、家長會及熱

心教育人士贊助金額下支付。 

八、本要點經行政會報討論通過，奉 校長核定後施行。 


